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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家居綜合險」智盈理財客戶計劃 

     (僅供中銀香港智盈理財客戶使用) 

 

 

 智盈理財客戶 專享優惠 (優惠期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 特別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智盈理財

客戶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住宅物業獻上具全面保障的「周全家居綜合險」智盈理財客戶計劃 1 (「本

計劃」)。本計劃涵蓋家居財物、個人物品、法律責任及適用於本地及海外家傭(包括家務助理「俗稱

“鐘點”」)的家傭自選保障。智盈理財客戶可享免首 3 個月保費(只適用於計劃 1)及續保保費 85 折優

惠，讓您及家人樂享安居。 

 

 高達 HK$1,000,000 家居財物保障 

本計劃提供高達 HK$1,000,000 的家居財物全險保障，為因火災、爆炸、颱風或其他意外導致電器、傢

俬及珠寶首飾等家居財物的受損提供全面保障。  
 

此外，本計劃亦對發展商送贈的所有可移動的家居財物、臨時住所/租金損失、家居財物搬遷、更換窗

戶、門鎖及門匙以及人身意外等提供保障。 

 

 個人物品及法律責任可獲全球保障 

無論身處何地，您及家人都可獲享本計劃提供的個人物品意外損失或損毁的全球保障。若您及/或家人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受傷或財物損毁而須承擔法律責任，本計劃亦提供全球性法律責任保障。 

 

 損毁家居財物 以新換舊 

如您及家人需要更換意外損毁的家居財物，所獲賠償額均以購買新家居物品的價值計算，毋須因扣除

折舊率而受損失。  

 

 免費額外保障 

- 颱風或暴雨季節期間 2，免費提升家居財物賠償額 20%。 

- 延伸保障您的家傭在受僱工作期間，因疏忽導致第三者傷亡或財物損毀而負上的法律責任。 

 

 免費 24 小時家居支援熱線服務 

若遇到家居緊急事故， 本計劃的 24 小時家居支援熱線為您及家人提供免費轉介服務如家居電工維

修、水管維修、24 小時緊急開鎖、一般家居維修承辦商、褓母/註冊護士、臨時家傭及家居清潔/滅蟲

等服務。 
 

註： 

1. 本計劃僅適用於中銀香港智盈理財客戶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住宅物業，惟不適用於網上投保。中銀集團保險保

留自保單生效日起取消保單或追收保費差額的權利。 

2. 颱風或暴雨季節是指每年 7 月至 9 月期間，且颱風或暴雨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 (導致索償的主因必須由颱風

或暴雨所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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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家居財物保障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3
 

最高賠償額 (HK$) 自負額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HK$) 

1. 家居財物 300,000 600,000 1,000,000 

水損引致索償：
500 或損失額之
10%（以較高者
為準）；其他原
因引致索償：500 

全險保障，範圍包括因爆炸、火災、爆水管、
爆竊、惡意破壞、水浸、颱風、山泥傾瀉、下
陷或其他意外而導致的家居財物損毁。 

/每宗事故 
(30,000/每項) 

/每宗事故 
(60,000/每項) 

/每宗事故 
(100,000/每項) 

 貴重財物 100,000/每年  

(6,000/每項) 

150,000/每年 

(10,000/每項) 

250,000/每年 

(15,000/每項) 

 易碎物件 
 

5,000/每項 8,000/每項 10,000/每項 

颱風或暴雨季節期間
2
，【項目 1 - 家居財物】及貴重財物的最高賠償額將調整如下： 

 家居財物 360,000/每宗事故 720,000/每宗事故 1,200,000/每宗事故 
 貴重財物 120,000/每年  180,000/每年  300,000/每年  

家居財物附加保障：     

A. 室內裝修/翻新工程 

60,000 裝修金額 

(3,000/每項) 

120,000 裝修金額 

(6,000/每項) 

200,000 裝修金額 

(10,000/每項) 

水損引致索償：
500 或損失額之
10%，以較高者
為準；其他原因
引致索償：500 

保障在家居住所進行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
期間，承辦商因意外而導致的家居財物損
毁。有關工程必須於連續兩個月內完成，
費用亦不可超過所選擇計劃內的裝修金
額。 

B. 家居財物搬遷 
300,000 

/每宗事故 

(30,000/每項) 

600,000 

/每宗事故 

(60,000/每項) 

1,000,000 

/每宗事故 

(100,000/每項) 

1,000 
保障家居住所內的家居財物透過專業搬運
公司搬至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您的另一新
居時，在搬遷途中因意外而導致的家居財物
損毁。 

C. 臨時住所/損失租金 20,000 

/每宗事故 

(800/每日) 

30,000 

/每宗事故 

(1,000/每日) 

50,000 

/每宗事故 

(1,500/每日) 

-- 保障家居住所因受保意外損毁不能居住，須
另租住臨時住所之費用或引致的租金損失。 

D. 短暫搬遷 (存放期不可超過 180 天) 

25,000/每宗事故 50,000/每宗事故 80,000/每宗事故 -- 保障家居住所的家居財物，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境內進行專業清洗、修理或翻新時，在臨
時寄存的地方因意外而導致的損毁。 

E. 個人物品 (不包括手提電話、眼鏡及現金)    

 

 

保障您及/或家人隨身攜帶的個人物品及貴
重財物於世界各地遭意外損失或損毁。 

6,000/每年 
(5,000/每項) 

11,000/每年 
(5,500/每項) 

21,000/每年 
(7,000/每項) 

500 

保障家居住所被爆竊引致家傭的個人物品
遭意外損失或損毁。 

5,000/每年 
(2,500/每項) 

10,000/每年 
(3,000/每項) 

15,000/每年 
(4,500/每項) 

500 

F. 現金損失 
1,500/每宗事故 3,500/每宗事故 3,500/每宗事故 -- 保障因家居住所被爆竊或行劫而引致的現

金損失。 
G. 補領個人文件 

1,500/每宗事故 3,500/每宗事故 3,500/每宗事故 -- 保障因家居住所被爆竊或行劫而補領損失
或損毀的個人文件所需之費用，包括護照、
駕駛執照、香港身份證或其他旅行證件等。 

H. 信用卡被盜用損失 

2,000/每宗事故 3,000/每宗事故 4,000/每宗事故 -- 保障因家居住所被爆竊或行劫而引致信用

卡被盜用的損失。 

I. 更換窗戶、門鎖及門匙 

1,500/每宗事故 2,500/每宗事故 3,500/每宗事故 -- 保障因家居住所被爆竊而需更換窗戶、門鎖

及門匙的合理費用。 

J. 清理廢物 
2,500/每宗事故 5,000/每宗事故 8,000/每宗事故 -- 保障因受保意外發生後，必須清理有關廢物

的實際費用。 

K. 凍品損壞 

1,000/每宗事故 2,000/每宗事故 3,000/每宗事故 200 保障因雪櫃意外損壞及/或電力供應故障引
致雪櫃內的食物及飲品變壞而須替換的費
用。 

(上述項目 1–家居財物的合計賠償總額將不超過所投保計劃內的最高賠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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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責任 

5,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6,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10,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 

 保障您及/或家人以下列身份於家居住所內因
疏忽導致第三者傷亡或財物損毀而負上的法律
責任： 

 (i) 家居住所的住客，或 
(ii) 家居住所的業主

4
 

 延伸保障：     

A. 全球個人責任：延伸保障您及/或家人在投
保家居住所以外的地方或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作短暫旅遊(不超過 30 天)時因疏忽導
致第三者傷亡或財物損毀而負上的法律責
任。 

1,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1,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1,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 

B. 家傭責任：延伸保障您的家傭在受僱工作期
間因疏忽導致第三者傷亡或財物損毀而負
上的法律責任。 

2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4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600,000 
/每宗事故/每年 

-- 

(上述項目 2–法律責任合計的賠償總額將不超過所投保計劃內的最高賠償額) 

3. 人身意外 150,000/每年 200,000/每年 300,000/每年 -- 

保障住所因意外引致火災或被爆竊而導致您及
/或家人死亡或永久完全傷殘。 

(50,000/每人) (100,000/每人) (100,000/每人) 
 

 

II. 自選保障 5
(必須投保項目 I 方可選擇項目 II)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 (HK$) 自負額(HK$) 

4.家傭 (適用於 18 至 60 歲的本地或海外家傭) 
100,000,000/每宗事故 -- 保障僱主因其家傭在工作中意外受傷，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普

通法僱主所需承擔的法律賠償責任。 

註︰ 

3. 如投保人將投保的家居住所作出租用途： 
中銀集團保險只會為“投保人”提供下列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其家人則不會獲得本保單任何賠償。  
(i) 屬於投保人擁有及放置於投保的家居住所內的家居財物，但不包括【項目 1 - 家居財物】的貴重財物及易碎物件保障；  
(ii) 【家居財物附加保障項目 C - 損失租金及項目 J -清理廢物】；  
(iii) 【項目 2 - 法律責任】。 

4. 延伸保障您貴為業主就投保的家居住所大廈公眾地方因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及/或物業管理公司及/或業主疏忽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 

5. 不適用於投保人將投保的家居住所作出租用途。  
 

保費表(HK$) 
I. 家居財物保障

6
 

投保家居住所 (平方呎) 全年正價保費 免首 3個月保費 續保優惠保費
7 
(85 折後) 

建築面積 實用面積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1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500 或以下 380 或以下 627 741 1,026 

免保費 

532.95 629.85 872.1 

501-750 381-570 855 1,026 1,368 726.75 872.1 1,162.8 

751-950 571-720 1,140 1,311 1,653 969 1,114.35 1,405.05 

951-1,250 721-950 1,482 1,653 2,109 1,259.7 1,405.05 1,792.65 

1,251-1,500 951-1,130 1,824 2,223 2,679 1,550.4 1,889.55 2,277.15 

1,501-2,000 1,131-1,500 2,166 2,622 3,192 1,841.1 2,228.7 2,713.2 

2,001-2,500 1,501-1,900 2,565 3,135 3,762 2,180.25 2,664.75 3,197.7 

2,500 以上  1,900 以上 另議 另議 

II. 自選保障 

家傭 (勞工保險) 保費以每名家傭計算，投保家傭年齡必須為 18 至 60 歲。 

 全年正價保費 首 3 個月 續保優惠保費
7
 (85 折後) 

保費 = 基本保費 + 徵款
*
 189.47 / 每名 

(保費已包括 10.8%徵款*
) 

不適用 163.82 / 每名 

 (保費已包括 10.8%徵款* ) 

*
徵款指政府徵款、恐怖活動保障費用及保險公司(僱員補償)無力償債管理局供款，不設折扣優惠。有關收費詳情，請參閱投保書。 

註︰                        

6. 若投保的家居樓宇/住所的樓齡超過 40 年，本計劃的保費及/或條款另議。 

7. 客戶如欲於保單續保時更改投保計劃或投保家傭(勞工保險)，請以書面通知中銀集團保險。如有疑問可致電中

銀香港電話營銷熱線 2278-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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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保費方法 (只設年繳) 

1. 以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銀行戶口自動轉賬 
請填妥「直接付款授權書」交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中銀香港屬下任何一家分行。 

2. 以信用卡支付 
請填妥「信用卡付款授權書」交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中銀香港屬下任何一家分行。 

 

自動續保 
成功投保後，如您在每個保單年度期滿前未接獲中銀集團保險有關修改任何條款的續保通知，您只須繳交
下一個保單年度的保費，保單便會自動續保。 
 

15 日保單審閱期 
如投保申請獲批核，您的保單將於中銀集團保險收到投保申請書後約 10 個工作天

8
繕發。如保障未能符合

您的需要，您可於接獲保單後的 15 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取消保單及退還保單文件。如投保
人在此期間，未有提出任何索償要求，已繳付的保費均可獲全數退還。 
 
註： 
8. 工作天指銀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營業日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主要不承保事項 (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因物品使用損耗而引致的損失；設備及電器本身的故障；隱形眼鏡、各類流動電話、傳呼機；蓄意破壞；
戰爭、恐怖主義活動；日久失修或不良樓宇結構所引致的損毀；任何不可解釋或神秘失蹤而造成的損毀及
任何後果損失；滲水造成的財物損毁等。 
 
索償手續及注意事項  
 如有任何索償，投保人請盡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 
 如發生爆竊/盜竊/行劫或任何此等企圖，請即報警備案。 
 投保人及/或其家人及/或其家傭在發生事故後 30 天內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並自費提供以

下各項資料：事故詳情說明、損毀/遺失清單、維修/更換報價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如投保人及/或其家人及/或其家傭收到任何第三者索償告票、傳票或其他法律程序文件，請即送交中

銀集團保險處理。 
 在未獲中銀集團保險書面同意前，投保人及/或其家人及/或其家傭對第三者索償不可作出賠償承諾或

賠款。 
 在未獲中銀集團保險書面同意前，投保人及/或其家人及/或其家傭不可丟棄或更換損毁的受保物品。 
 

修改的注意事項 

您可於保單期滿日前 30 天內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更改投保計劃。新計劃及新收費會在下一個保
單年度的首天正式生效。  
 
條款及細則：  
 本計劃由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承保。 
 中銀香港以中銀集團保險的委任保險代理身份分銷本計劃，本計劃為中銀集團保險的產品，而非中銀香港的產品。 
 對於中銀香港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

中心職權範圍)，中銀香港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而有關本計劃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中銀集團
保險與客戶直接解決。 

 中銀集團保險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理處授權及監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 
 本計劃僅供中銀香港智盈理財客戶使用。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根據投保人及/或受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是否接受任何有關本計劃投保申請的絕對

權利。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本計劃，更改有關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異議，中

銀集團保險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中銀集團保險的任何產品的要

約、招攬及建議。本計劃受相關保單的條款及條件所限制，各項條款及細則以中銀集團保險繕發的正式保單為準。各
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條款及不承保事項，請參閱保單。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承保機構： 
中國銀行(香港) 
免費登記熱線 2278 3383 
網址：www.bochk.com 

 
 

 

 

 


